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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激光”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3,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1592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8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9.46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

据本次发行价格，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80万

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90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最终战略配售与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9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45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78%；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96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22%。根据《英诺激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736.81409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

（684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771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总量的51.78%；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49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量48.22%。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59154129%，申购倍数为6283.21747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的相

关规定，并于2021年6月2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6月2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9.46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

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

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

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

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计划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380万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长城诺创未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长城诺创资管计划” ）。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与发行人

签署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6月23日（T-1）日公告的《长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

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年6月22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9.46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35,948万元。截至2021年6月21日（T-3日），战

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具体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万元）

获配数量（万

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月）

长城诺创资管计划

5,000 380 3,594.8 12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0]484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

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

协发 [2020]121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

求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

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6月24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39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479个有效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

购,网下申购股数量为9,514,5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

结果获配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总

量比例（

%

）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比例（

%

）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

）

A

类投资者

4,899,770 51.50 12,570,697 70.98 0.02565540

B

类投资者

11,300 0.12 14,520 0.08 0.01285133

C

类投资者

4,603,430 48.38 5,124,783 28.94 0.01113283

总计

9,514,500 100 17,710,000 100

一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四

舍五入所致。上表中的配售比例为零股处理前的配售比例。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424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

“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为 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

时间最早（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

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2393400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8日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激光” 、“发行人” 、“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3,8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1]1592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6月2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6月2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6月2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

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英诺激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

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7360

末“

5

”位数

27439 47439 67439 87439 07439

末“

6

”位数

562958 762958 962958 162958 362958 919715 169715 419715 669715

末“

7

”位数

8971593

末“

8

”位数

23223367 43223367 63223367 83223367 03223367

末“

9

”位数

04032687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英诺激光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2,98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英诺激光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英诺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8日

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南奕帆” 、“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933.3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67号

文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

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933.35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933.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

2021年6月25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江南奕帆”

股票933.35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316,26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97,894,331,000股，

配号总数为195,788,662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95788662。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095342600%，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10,488.49103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6月2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

于2021年6月2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6月29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6月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8日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6月

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五家信息披露网站，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利和兴

（二）股票代码：301013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15,582.8704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3,895.7176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新股，其

中33,246,306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龙华办事处清湖居委清湖村神径工业区厂房

1

栋

1-4

层

电话：

0755-28030088

传真：

0755-23503632-822

联系人： 程金宏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68

号

B

座

2101

、

2104A

室

电话：

010-85127999

传真：

010-85127940

保荐代表人： 陈思捷、李东茂

深圳市利和兴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8日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81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规模为4,000万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4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4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2、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6月29日（星期二）14:00－17:00；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2021年6月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本次发

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宁波世茂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8日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７２０

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９００．００

万股。初始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

５８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５８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２０．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９９４．５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４２

元

／

股。

根据《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４

，

９６８．２２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即

３３１．５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８９．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２６．００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６８３７２５％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

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

。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

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未被抽

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

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ＩＰＯ

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 《网下投资

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

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

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

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

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

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５

、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

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公布的

《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

后综合确定，包括：

（

１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以下简称 “中证投

资”）；

（

２

）中信证券威腾电气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威腾

电气员工资管计划”）。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之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威腾电气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

见》。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本次发行股数

３

，

９００

万股，发行总规模

２５

，

０３８．００

万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１０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证投资跟投比

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５％

，但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中证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

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１９５

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

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中证投资缴款原

路径退回。

威腾电气员工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获配股数

３９０

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之前，依据威腾电气员工资管计划缴款原路径

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

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５１９

，

０００．００ － １２

，

５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个月

威腾电气员工资管计划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３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１９０．００ ２５

，

１６３

，

１９０．０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５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１９０．００ ３７

，

６８２

，

１９０．００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９３３３

、

４３３３

末“

５

”位数

１８０３３

、

３８０３３

、

５８０３３

、

７８０３３

、

９８０３３

、

４６８５１

末“

６

”位数

４３０３２７

、

５５５３２７

、

６８０３２７

、

８０５３２７

、

９３０３２７

、

３０５３２７

、

１８０３２７

、

０５５３２７

末“

７

”位数

６６４８２２０

、

１６４８２２０

、

３４１９９４６

末“

８

”位数

４７２００７９４

、

２４５０４２３９

、

８９８９７９５０

、

９３２１２３７６

、

４５７１１０６８

、

３０３７３８６８

、

５７７３５７０１

、

５４９５９６８４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威腾电气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６

，

５２０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威腾电气

Ａ

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

２０１９

〕

２１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业务指引》（上证发 〔

２０１９

〕

４６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９

〕

１４９

号）

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４７０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９

，

７４２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０

，

７１１

，

２２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公募产品、社保

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以及保险资金）

５

，

６６４

，

４００ ５２．８８％ １３

，

８６７

，

９５７ ６９．７２％ ０．０２４４８２６６％

Ｂ

类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资金）

２７

，

５００ ０．２６％ ６７

，

３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２４４７２７３％

Ｃ

类投资者

５

，

０１９

，

３２０ ４６．８６％ ５

，

９５４

，

７４３ ２９．９４％ ０．０１１８６３６４％

合计

１０

，

７１１

，

２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９

，

８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５６９３１％

其中余股

４７５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

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威腾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９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８

联系邮箱：

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ｔｄｑ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